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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

议于2017年4月17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

案》，决议为控股子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合计1.7亿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上述

担保的申请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年。具体每笔担保的担保期限和

担保方式以公司与银行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为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担保

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情况介绍 

（1）成都市广田华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广田华南”） 

广田华南成立于1998年10月28日，住所为成都市提督街54号18楼，法定代表

人王宏坤，注册资本3,200万元，本公司持有其80%股权。经营范围：建筑装饰、

装修、水电安装、木制品及生产销售；批发、零售建筑材料及辅料、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品）、五金家电、工艺美术品（不含金银制品）；建筑幕墙工程设计施工；

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施工；钢结构工程施工；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消防设施工程

设计施工；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南京广田柏森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南京柏森”） 

南京柏森成立于1996年04月29日，住所为南京市建邺区梦都大街178号，法



 
 

定代表人李仕宝，注册资本6,450万元，本公司持有其60%股权。经营范围：室内

装饰设计、施工；空调、暖通设备安装；家俱生产（限分支机构）、销售；体育

场地铺装；装饰材料、建筑材料、工艺美术品、五金交电、百货、通讯器材及通

信设备、办公用品、陶瓷制品销售；企业形象策划；经济信息咨询；计算机网站

的设计、布线及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消防设施工程、

园林绿化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园林古建筑工程、钢结构工程、金属门窗工程、

展览场馆工程设计、施工；空气净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被担保人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12-31 

广田华南 南京柏森 

资产总额 21,607.01 81,332.34 

负债总额 16,476.43 68,818.41 

净资产 5,130.58 12,513.93 

项目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13,790.75 56,507.29 

净利润 264.58 733.14 

上述2016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三、担保具体情况 

公司同意为下列控股子公司申请合计1.7亿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上述担保

的申请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年。具体每笔担保的担保期限和担保方

式以公司与银行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为准。具体情况如下： 

1、对控股子公司广田华南向各商业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0.5亿元（包含本

数）的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协议； 

2、对控股子公司南京柏森向各商业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1.2亿元（包含本

数）的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协议。 

本次担保主要用于上述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以办理银行借款、开具

银行承兑汇票、银行保函业务等。 



 
 

四、董事会意见  

1、提供担保的原因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的发展需要，保证其充足的资金来源，支持其业务发展。 

2、对担保事项的风险判断 

公司本次为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是根据控股子公司经营目标及资金需

求情况确定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上述控股子公司具有良好的业务发展前景，

公司能控制其经营和财务，公司为其提供授信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

围之内。本次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40,722万元，占公司2016年末经审

计净资产的6.67%，其中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12,000万元（公司为中金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的最高额人民币1.2亿元贷款提

供一般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为子公司担保金额为28,722万元。此次经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的担保事项生效后，公司累计担保金额预计

不超过239,722万元，占公司2016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39.27%，占公司2016年末

经审计总资产的15.13%。 

公司为中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一般责任保证担保，贷款到期尚未归

还。公司将持续关注中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担保方经营情况，采取积极措

施，防范公司担保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十八日 




